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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除符合國家標準或職業安全衛生相關法令之規定外，請說明機械安全

防護物設計之原則。（10 分）

機械之操作點為高危害處所，請說明機械操作點之安全防護方法。

（10 分）

二、依電氣接地之功能區分，說明電氣接地可分為那兩種？（6 分）

依用戶用電設備裝置規則之規定，列出第三種接地之適用處所與其電

阻值。（14 分）

三、請說明物質之燃燒形式並各舉一例。（20 分）

四、從事機械之掃除、上油、檢查、修理或調整而有危害之虞時，請說明應

採取之措施。（20 分）

五、使用乾燥設備進行物料之乾燥處理而有火災、爆炸之虞時，請說明應採

取之措施。（20 分）


